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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若发生受限实体损失，在遵守本保险单所有条款、条件和责任免除条款并包括

所有定义的前提下，如第一列名被保险人或该列名被保险人的母公司持有财务利益，保险人将对第一列名被保

险人或该列名被保险人的母公司的财务损失进行赔偿。

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及其母公司为本扩展条款的唯一被保险人。任何受限实体（及受限实体的任何被保险个人）

均不享有本保险单或本扩展条款项下的保险保障及任何权利。

受限实体已知晓或理应知晓的、对本保险单项下承保风险具有重要影响的事项，无论其于何时或以何种方式产

生，均视为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已知晓。

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必须履行本保险单项下的全部义务，并确保受限实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履行该等义务。

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必须按照本保险单的要求，向保险人通知或报告本扩展条款项下的索赔。

财务损失的金额等同于受限实体损失的金额。但是，保险人应付的金额应扣除受限实体、第一列名被保险人或

该列名被保险人的母公司从其他任何第三方处就受限实体损失已获得的任何金额。

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必须：

1. 确保受限实体就受限实体损失依法行使任何法定权利或向任何第三方追偿的权利，或向第一列名被保险

人转让受限实体针对任何第三方就受限实体损失可能拥有的任何诉因；且

2. 将受限实体、第一列名被保险人或该列名被保险人的母公司获得的追偿款，在不超过若是第一列名被保

险人获得该等追偿款则保险人应得金额的范围内，支付给保险人。

保险人将仅向第一列名被保险人或该列名被保险人的母公司支付本扩展条款项下的任何金额，或按照列名被保

险人或其母公司的有效指示或授权进行支付，但前提是，该等金额不得支付给、或受指示支付给、或授权支付

给位于以下国家、地区或司法管辖区的任何实体或个人：因保险人在该国家、地区或司法管辖区未获保险经营

许可、未注册或未取得经营授权，该国家、地区或司法管辖区不允许或禁止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或支付保险赔

款。

为本条款之目的：

财务利益，指第一列名被保险人在受限实体中拥有的所有权、控制权、经济、运营或战略权益，且受限实体发

生的任何损失、损害或产生的任何责任，将会对该等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财务损失，指因受限实体损失而导致列名被保险人在受限实体中的财务利益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

母公司，指持有第一列名被保险人的控制权或多数股权，且因此有权控制该列名被保险人运营的公司。

受限实体，指列名被保险人享有财务利益的子公司，且由于该子公司所在的国家、地区或司法管辖区，以保险

人在该国家、地区或司法管辖区未获保险经营许可、未注册或未取得经营授权为由，不允许或禁止保险人提供

保险保障或支付保险赔款，故该子公司未被纳入本保险单的承保范围。

受限实体损失，指受限实体所发生或承受的损失、损害或责任：



1. 未被其他任何保险单承保；且

2. 若该损失、损害或责任由列名被保险人产生或承担，则本应属于本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单的其他条款及条件保持不变。


